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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县委巡察机构巡察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共新平县委巡察工作实施细则》和《关于印发县委2024年巡察工作要点的通知》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巡察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计划开展3轮巡察，分别于3月、6月、9月启动，其中，十三届县委巡察“回头看”1轮组建4个巡察组对县直部门巡察“回头看”下沉调研了解、组建1个巡察组对1个乡镇巡察“回头看”；十四届县委常规巡察2轮，每轮组建5个巡察组，分别对4个县直部门、1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巡察。县直部门每组6至8人，乡镇和村级巡察组含驾驶员每组22人左右。
五、项目实施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市县委工作要求，对照被巡察单位“三定”规定，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聚焦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等开展监督检查。根据每轮巡察任务，共组建5个巡察组每个组设组长1名，副组长2至5名，成员4至20名。对乡镇和村（社区）开展常规巡察的巡察组设3至4个巡察小组，一个小组对乡镇党委的巡察，其余小组对乡镇所辖村（社区）党组织的巡察，每个巡察组人员组成原则上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干部或者有相应工作经历的人员每组不少于1人，有计划地选派后备干部、新任领导干部参加巡察。组长、副组长实行“一次一授权”。
六、资金安排情况
差旅费（含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合计140,000.00元；车辆费用15,000.00元；办公用品费45,000.00元。每轮巡察计划支出66,666.67元，3轮共计2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计划开展3轮巡察，分别于3月、6月、9月启动，其中，十三届县委巡察“回头看”1轮组建4个巡察组对县直部门巡察“回头看”下沉调研了解、组建1个巡察组对1个乡镇巡察“回头看”；十四届县委常规巡察2轮，每轮组建5个巡察组，分别对4个县直部门、1个乡镇、10个村（社区）开展巡察。县直部门每组6至8人，乡镇和村级巡察组含驾驶员每组22人左右。
八、项目实施成效
充分运用新时代巡视巡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推动巡察工作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使巡察制度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有效，把巡察利剑磨得更光更亮。政治巡察进一步深化，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更加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巡察全覆盖质量进一步提高，加强统筹谋划和组织实施，整合巡察力量，创新优化组织方式，不断提高巡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进一步加强，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效能聚合叠加；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进一步强化，更好发挥巡察综合监督作用和集成、集束、集中效应，有力助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巡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忠诚干净担当的巡察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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